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天锐绿盾数据防泄密系统年度维护合同

甲   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 厦门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5年  月   日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委托厦门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甲方提供天锐绿盾加密软件远程运维服务工作，为保障项目顺利完成，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1、 项目费用明细：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天锐绿盾加密软件年度维护
	加密所有终端
	集团研究院、各部门
河北工厂、各地分、子公司

	加密软件系统优化
	1
	系统优化

解决缓慢问题

	总费用人民币（含税价）
	48500 （元）           


2、 双方合作事项

1、 甲方为乙方提供设备服务器，并协助配合乙方人员实施项目工作。

2、 服务期内，乙方客服服务人员为甲方提供电话、微信等技术支持服务，并对提出的技术支持需求及时反馈解决，通过向日葵、todesk等远程控制软件进行维护调试，保证在接到甲方通知后8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处理完毕。

3、合同期内免费提供系统升级服务，并提供系统服务器部署优化服务。
3、 货款及其支付方式

1、 本服务合同含税总金额共计人民币:肆万捌仟伍佰元整（￥48500.00）。
2、支付方式

甲方以电汇方式支付合同款项。

合同签订后，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 ：肆万捌仟伍佰元整（￥48500.00）
3、发票

乙方收到甲方付款后，乙方为甲方开具对合同全额且符合税务机关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乙方收款信息

单位名称： 厦门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50200MA33J6953C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榜支行
帐     号：5929 0657 3110 801
4、 违约条款及争议解决
1、 甲、乙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即构成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2、 如果因甲方原因单方面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已完成工作所对应的费用，乙方应返还甲方已支付但未提供服务的费用，并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
3、 如果因乙方原因单方面要求提前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未完成工作所对应的费用，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

4、 如果在合同执行同时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到原告方所属地方法院起诉。
5、 双方权利和责任

1、侵权

乙方承诺提供的全部服务及软件均为合法所有或使用，并确认合同的整体或部分以及本合同的内容范围不构成对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和商标等）和及其它权益的侵害，如发生上述侵害，一切责任与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2、版权和商标权

本合同软件受相关中国法律和国际条约保护。合同软件得到使用许可，但不得出售。

3、税务，职责和权益

本合同中的合同软件在中国应履行的相关税款已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4、保密

合同软件的原始形式是机密的，也是乙方的商业秘密，甲方不得对本合同软件的任何部分进行逆向工程、解码、反汇编或解密。

甲乙双方如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软件产品和服务配置及价格信息。

乙方需对在实施过程中接触到的甲方的业务方面的数据承担保密义务。

如乙方或乙方工作人员违反保密义务造成甲方业务方面的数据泄露，则乙方应赔偿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因损害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保密期限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至保密信息被甲方依法公开披露或成为公开信息之日止。
6、 不可抗力
若由于战争、火灾、洪水、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原因，造成其中一方无法执行本合同，应由责任人一方出具双方共同认可的权威机构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凭证明文件免除事故责任方相关部分或全部责任。

7、 合同生效
合同有效期：2025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3日止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8、 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厦门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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